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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 2016-009� 号

《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15项议案《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的议案》，此议案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工作失误，将本议案按“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进行表述，

现对原公告披露的部分信息更正如下：

更正前：

15、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对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

减值的迹象。 经过测试，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坏账准备

21,559,510.21

存货跌价准备

988,648,406.52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62,851,426.71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147,443.26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7,743,725.35

合计

1,150,950,512.05

（二）本期核销坏账的情况

报告期核销坏账共计1,249,388.31元，其中：应收账款核销坏账1,217,244.87元；其他应收款核销坏账32,

143.44元。

以上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150,950,512.05元，核销坏账1,249,388.31元已反映在公司2015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中，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更正后：

15、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对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

减值的迹象。 经过测试，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坏账准备

21,559,510.21

存货跌价准备

988,648,406.52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62,851,426.71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147,443.26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7,743,725.35

合计

1,150,950,512.05

（二）本期核销坏账的情况

报告期核销坏账共计1,249,388.31元，其中：应收账款核销坏账1,217,244.87元；其他应收款核销坏账32,

143.44元。

以上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150,950,512.05元，核销坏账1,249,388.31元已反映在公司2015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中，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除上述更正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更正后的《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全文见附件。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附件：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8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发

出，本次会议于2016年4月19日在青海省西宁市胜利路19号盐湖海润酒店5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

人，亲自参会董事9人，王红军、张建祺董事因工作原因分别委托冯明伟、王富贵董事参会并进行表决，会议

由董事长王兴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议题如下：

1、审议公司2015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2、审议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3、审议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内容详见2016年4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5年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16年4月20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5年度公司合并会计报表中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558,966,247.06元，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为1,198,536,390.95元。

董事会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情况的资金需求状况和公司章程中分红的规定，拟定本报告期分

配方案为： 以总股本1,857,393,734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0.31元 （含税）， 共派发现金红利57,579,

205.75元（含税）；公司2015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赠股本。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公司2016年度董事及管理层年薪的议案

公司董事及管理层薪酬是根据董事会下达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目标，年终根据公司经营业绩实际完

成情况，依据考核管理办法，考核确定2016年度公司董事长年度薪酬，其他管理人员按照以下标准考核。

公司总裁的薪酬经考核后，为董事长薪酬的100%。

公司副总裁的薪酬经考核后，为董事长薪酬的75%。

经公司薪酬委员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每年30,000元/人（含税），公司将严格按照经营业绩考核结

果发放2016年薪酬。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 逐项审议公司201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属关联交易， 表决前已经独立董事书面认

可。 ）

7.01�预计向中化化肥有限公司销售氯化钾产品的关联交易（本项议案关联董事王红军、冯明伟回避表

决）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7.02�预计向青海民光煤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原煤的关联交易 （本项议案关联董事王兴富、 谢康

民、曹大岭、吴文好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7.03�预计向青海省木里煤业集团能源有限公司支付管理费用的关联交易（本项议案关联董事王兴富、

谢康民、曹大岭、吴文好需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7.04公司化工一、二期项目财产保险续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项议案关联董事马朝晖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4月20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公司续聘2016年财务报告及2016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决定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公司合并范围内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总额不超过238.4万元， 其中母公司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不超过110

万元。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不超过75万元。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定，2015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票完

成后实际状况，公司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序号 修改条款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伍亿玖仟零伍

拾万玖仟贰佰零叁

（

RMB 1,590,509,

203.00

）

圆整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捌亿伍仟柒佰叁

拾玖成叁仟柒佰叁拾肆

（

RMB1,857,393,

734.00

）

圆整

。

2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壹拾伍亿玖仟零伍拾万玖

仟贰佰零叁股

（

1,590,509,203

股

），

其中普

通股为壹拾伍亿玖仟零伍拾万玖仟贰佰零

叁股

（

1,590,509,203

股

）。

公司股份总数为壹拾捌亿伍仟柒佰叁拾玖成

叁仟柒佰叁拾肆股

（

1,857,393,734

股

），

其中普

通股壹拾捌亿伍仟柒佰叁拾玖成叁仟柒佰叁

拾肆股

（

1,857,393,734

股

）。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需特别表决。

10、审议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16年4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独立董事需向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做述职报告。

11、审议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议案内容详见2016年4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2、审议公司2015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16年4月2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3、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求，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制订了201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总体额

度议案，由公司向银行等金额机构申请授信总额不超过57亿元。

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具体办理，办理完成后报董事会备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4、关于拟注册发行3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根据2016年公司整体资金需求，公司拟计划注册发行3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

券能够大幅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择机发行。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对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

减值的迹象。 经过测试，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坏账准备

21,559,510.21

存货跌价准备

988,648,406.52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62,851,426.71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147,443.26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7,743,725.35

合计

1,150,950,512.05

（二）本期核销坏账的情况

报告期核销坏账共计1,249,388.31元，其中：应收账款核销坏账1,217,244.87元；其他应收款核销坏账32,

143.44元。

以上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150,950,512.05元，核销坏账1,249,388.31元已反映在公司2015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中，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6、关于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年4月20日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17、关于调整盐湖资源开发维简费计提标准的议案

公司依据青财企字[2006]252号《关于印发〈青海盐湖资源开发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公司出台了盐湖股份资源开发维简费计提、使用管理办法的办法。按钾肥分公司、发展分公司按导卤量计提

维简费，每立方卤水计提0.65元。 因目前公司计提的盐湖维简费余额较多，参考财政部已出台财资[2015]8号

《关于不再规定冶金矿山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标准的通知》， 财政部不再规定冶金矿山企业维持简单再生

产费用标准，冶金矿山企业可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自主确定是否提取维简费及提取的标准。 为了维持制度的

一贯性，既满足公司盐湖资源开发维持简单再生产投入的需要，又能真实反映公司成本、收益，公司维简费

计提将以导卤量为基础，结合实际使用进行总额控制。

拟将“钾肥分公司、发展分公司按导卤量计提维简费，每立方卤水计提0.65元”修改为“钾肥分公司（现

发展分公司与钾肥分公司已合并为钾肥分公司）按导卤量计提维简费，每立方卤水计提0.65元，余额达到前

三年平均实际使用金额的120%时进行差额提取，若余额不足需补足，余额超出需转回。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8、关于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元通钾肥有限公司与青海文通盐桥化肥有限公司整合硝酸钾生

产装置设立新公司的议案

为合理的利用青海盐湖地区资源优势，为公司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青海盐湖元通钾肥有

限公司与青海文通盐桥化肥有限公司整合各自年产20万吨硝酸钾装置，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发起设立新

公司青海盐湖硝酸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20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19、关于增加201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的议案

根据公司六届九次董事会及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15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2015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不超过85万元，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不超过50万元。

由于近两年公司业务范围较以前年度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内部控制审计涉及面增加，审计机构审计

工作量也相应增加，因此，拟将2015年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增加18万元，增加后财务报告审计费用总额为103

万元；2015年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增加18万元，增加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总额为68万元。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20、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20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21、审议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定于2016年5月19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

式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地点在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28号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16楼会议室。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20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92� � �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8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5�年年度报

告全文》。 经公司自查，《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五节重要事项第21项公司债券相关情况8、截止报告

期末公司近两年在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会计数据，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误将原表中单位:万元，按

单位:元进行填写，造成数据填写错误。 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3,100,731,704.47 3,363,815,986.98 -7.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1,291,939.78 -7,343,219,138.4 -32.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60,152,393.42 6,602,843,243.14 50.8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678,630,897.27 2,946,710,016.2 194.52%

流动比率

0.84% 0.67% 0.17%

资产负债率

69.67% 71.61% -1.94%

速动比率

0.69% 0.51% 0.1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51% 6.92% -1.41%

利息保障倍数

0.68 1.14 -40.3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52 1.85 -17.8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9 1.55 -23.23%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更正后：

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同期变动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310,073.17 336,381.6 -7.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129.19 -734,321.91 -32.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6,015.24 660,284.32 50.8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67,863.09 294,671 194.52%

流动比率

0.84% 0.67% 0.17%

资产负债率

69.67% 71.61% -1.94%

速动比率

0.69% 0.51% 0.1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51% 6.92% -1.41%

利息保障倍数

0.68 1.14 -40.3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52 1.85 -17.84%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9 1.55 -23.23%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除上述更正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 工

作的审核力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30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月27日起连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常推进,现公司正与交易对方就拟收购标的的整体估值、拟收购股

权比例及相关业绩承诺等核心条款展开积极磋商，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13� � �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公告编号：2016-018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已于2016年2月28日任期届满。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人选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有利于相关工作安排，本届董事会、监事会

将延期换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管理层任期亦相应顺延。 延期后的换届选举工作拟于2016年6月30

日前完成。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1636 �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16-029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4月20日，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河源旗滨硅业有限公司通知，河源旗滨硅业有限公司已办理完

毕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东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1625568212524E），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

变更前法定代表人：俞其兵

变更后法定代表人：葛文耀

除以上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31� � �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6－025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取得

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收到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

审查认证委员会颁发的《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根据国家保密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总装备部印发的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管理办法》，此次取得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使得公司能够在

许可范围内承担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

本公告仅为公司获批保密资格情况的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上接B140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下旬，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函。

３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８

股送

２

股派现金

１

元，公司

总股本由

２６

，

８２３．０８４４

万股变为

５３

，

６４６．１６８８

万股），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召开第六届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涉及

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其余部分不变。修订后，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５５０

万股变为

１１００

万股，其中预留股数由

５０

万股变为

１００

万股，授予价格由

５．８５

元

／

股变为

２．８８

元

／

股。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等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

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司完成

限制性股票（首期）授予工作，授予对象

３５６

人，授予数量

７５１．１５

万股，授予价格

２．８８

元

／

股。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办理完成了注册资本等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３

，

６４６．１６８８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５４

，

３９７．３１８８

万元人民币。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条件

的激励对象持有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授予对象郭秋宁等六人

从公司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将上述六人获授的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

１４０

，

８００

股全部回购注销，并依法办理注销手续。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４

，

３９７．３１８８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５４

，

３８３．２３８８

万元人民币。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未达到解锁条

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规定，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３０％

部分及

１３

名离职人员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４１．９７４

万股，并依法办理注销手续。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司完成该部分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４

，

３８３．２３８８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５４

，

１４１．２６４８

万元人民币。

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未达到解

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

３０％

部分以及

５

名

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１３．７８８

万股，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完成了该部分股份的回购注销。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４

，

１４１．２６４８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５３

，

９２７．４７６８

万元人民币。尚有

３３２

名激励对象

持有公司授予的限制性激励股票

２８１．３０８０

万股。

１１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

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规定，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

４０％

部分以及

３

名离职人

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８１．３０８０

万股，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减至

０

股，全部结束。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依据、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调整依据

１

、回购注销的依据

（

１

）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解锁条件：本计划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

核并解锁，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表所

示：

解锁期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以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５％

第二个解锁期

２０１４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９％

，以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７５％

第三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以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１５％

注：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

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５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

，

２６０．２０

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

，

８１０．２０

万元，公司业绩条件未能达到公司限制性激励股

票计划第三个解锁期的目标要求。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将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４０％

部分予以回购注销。

（

２

）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激励对象文春俊、陶春龙、应孔阅已从公司离职，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十二、激励计划的变

更、终止及其他事项（二）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死亡：激励对象因为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

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公司解聘的， 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激

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等有关规定，上述

３

人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３６

，

０００

股将由公司全部回购并注销。

２

、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调整依据

（

１

）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九、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

整方法”相关规定：若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后红宝丽有派息等事项，应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为：

（其中：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每股的派息额；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

２

）回购数量

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期）自授予以来，未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期间因公司业绩条件未能满足公司限制性激励股票计划第一、二解锁期的目标要求，回购注销了

６０％

的限制

性股票，以及回购注销了部分离职人员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

３２９

名激励对象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４０％

部分为

２

，

７７７

，

０８０

股，以及

３

名离职人员持有已获授尚

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３６

，

０００

股，合计

２８１．３０８０

万股。见下表：

序号 姓名 内容 购买股数（万股） 本次回购股数（万股）

小计（

３２９

人） 回购

４０％ ６９４．２７ ２７７．７０８０

离职人员

１

文春俊

０．８ ０．３２

２

陶春龙

１．２ ０．４８

３

应孔阅

７ ２．８

小计

９ ３．６

合计

７０３．２７ ２８１．３０８０

（

３

）回购价格

鉴于期间，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公司总股本

５４３

，

９７３

，

１８８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见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公司总股本

５４

，

３８３．２３８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０

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但在实施分配方案时，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对未达到第一期解

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３０％

部分及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

，

４１９

，

７４０

股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５４３

，

８３２

，

３８８

股减为

５４１

，

４１２

，

６４８

股，为此利润分配

方案调整为：以公司总股本

５４１

，

４１２

，

６４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０２６８１

元人民币现金，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见临

２０１４－０２４

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公司总股本

５４１

，

４１２

，

６４８

股为基数，用未

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红利（含税）。但在实施分配方案时，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对未

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３０％

部分及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１３．７８８

万股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５４１

，

４１２

，

６４８

股减至

５３９

，

２７４

，

７６８

股。为

此利润分配方案调整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３９

，

２７４

，

７６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０３１７１

元人民币现金，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见临

２０１５－０４０

）。

所以，公司此次回购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价格为： 为首期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每股

２．８８

元减去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派息

０．０８

元、

２０１３

年度每股派息的

０．０６０２６８１

元以及

２０１４

年度每股派息

０．０８０３１７１

元。即：

＝ ＝２．８８－０．０８－０．０６０２６８１－０．０８０３１７１

元

＝２．６５９４１５

（元

／

股）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６７６

，

３２１ ２．１７％ －２

，

８１３

，

０８０ ８

，

８６３

，

２４１ １．６５％

１

、其他内资持股

２

，

８１３

，

０８０ ０．５２％ －２

，

８１３

，

０８０ ０ ０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２

，

８１３

，

０８０ ０．５２％ －２

，

８１３

，

０８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

、高管锁定股份

８

，

８６３

，

２４１ １．６４％ ８

，

８６３

，

２４１ １．６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７

，

５９８

，

４４７ ９７．８３％ ５２７

，

５９８

，

４４７ ９８．３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三、股份总数

５３９

，

２７４

，

７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２

，

８１３

，

０８０ ５３６

，

４６１

，

６８８ １００％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

２０１５

年业绩条件未能达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三个解锁期的目标要求，需要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持有已获授的剩余的

４０％

部分限制性股票，包括已离职的激

励对象文春俊等

３

名人员。本次董事会会议决定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８１．３０８

万股，并对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回购价格由原授予价格

２．８８

元

／

股调整为

２．６５９４１５

元

／

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

励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４

号：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及《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

同意公司对未达到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４０％

部分及离职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８１．３０８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五、公司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鉴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经营业绩条件未能达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的

目标要求，以及激励对象文春俊等

３

人已从公司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 对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４０％

部分及上述离职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８１．３０８０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２．６５９４１５

元

／

股。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全部结束。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共计

２８１．３０８０

万股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减至

０

股，全部结束。公司总股本由

５３９

，

２７４

，

７６８

股

变更为

５３６

，

４６１

，

６８８

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２

，

８１３

，

０８０

股，回购资金

７

，

４８１

，

１４７．１５

元。回购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七、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就该事项出具了《关于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

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合法决策授权

,

公司本次向激励对

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数量和价格

确定等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

合法

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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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已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

2015

年业绩条件未能达到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的目标要求

,

以及激

励对象文春俊、陶春龙、应孔阅等

3

名人员已从公司离职

,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公司决定对

已授予的剩余的未达到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40%

部分及上述

3

名离职人员持有的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281.308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由此

,

公司总股本由

53,927.4768

万股减至

53,

646.1688

万股

,

注册资本将由

53,927.4768

万元人民币减至

53,646.1688

万元人民币。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等信息刊登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

,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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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坏账损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坏账核销情况概述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

核销坏账损失合计

1,792.6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2013

年

7

月

,

公司发生了假银行承兑汇票充抵应收货款事件。该案系公司原业务员唐某

,

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

下

,

采取与客户签订假合同

(

私刻公章

)

、备忘录、承诺函等犯罪行为

,

私自降低产品价格或给客户返料

,

以提前收取

客户预付款

,

用于个人消费

,

后来使用假银行承兑汇票抵充货款

,

涉及浙江片区

11

家法人企业。事件发生后

,

公司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

并且内部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处理。

2014

年

11

月

,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唐某进行了

判决。止

2014

年末

,

剩余

3

家客户涉及的的应收款项为

2,780.60

万元

,

公司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为

2,080.18476

万元。

2015

年

,

经谈判协商及法院调解落实

,

公司已与剩余

3

家客户全部达成和解协议

,

确认应收货款

988.00

万元

,

且

已收到该货款。至此

,

假票据事件中公司与涉及客户之间的纠纷已全部处理结束。据此

,

公司调整资产减值准备

,

调

增当期利润

287.58476

万元

,

核销坏账损失

1,792.60

万元。

二、坏账核销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2014

年末

,

公司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080.18476

万元。本次核销坏账损失

1,792.60

万元

,

直接在已计提的资产

减值准备中冲减

,

对本年利润不产生影响

,

也不调整以前年度利润。

三、董事会本次核销坏账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假票据事件中公司与涉及客户之间的纠纷已全部处理结束

,

根据该事件处理情况

,

调整资产

减值准备

,

核销坏账损失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

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

核销坏账不

涉及公司关联方。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本年度就假票据事件与剩余的

3

家客户全部达成和解协议

,

与涉及客户之间的纠纷已全

部处理结束

,

根据进展情况核销坏账损失

,

调整资产减值准备

,

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

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

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

,

本年度公司与剩余的

3

家客户全部达成和解协议

,

与涉及客户之间的纠纷已全部处理结束。认为公司

根据假票据事件进展结果核销坏账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同意公司本

次核销坏账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核销坏账损失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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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定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

现场召开时间

:2016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

星期四

);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1

日

-2016

年

5

月

12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

:

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双高路

29

号公司会议厅

3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

投票表决。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5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6

日

6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股票结果为准。

7

、参加会议人员

(1)

截止

2016

年

5

月

6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

络投票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内容

1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公司关于

2015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4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6

年财务预算报告》

5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审议《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7

、审议《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8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审议《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信贷综合授信的议案》

10

、审议《公司为红宝丽集团泰兴化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大会上述职。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要求

,

上述第

3

、

5

、

7

、

8

项议案属于影响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

并披露投票结果。

三、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1

、登记时间

:2016

年

5

月

10

日

(

上午

8:00-11:30,

下午

13:00-15:00)

。

2

、登记地点

:

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双高路

29

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设在公司证券部内

),

信函上请注明“参加股东大

会”字样。

3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和出席人

身份证原件进行登记

;

(2)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

(3)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进行

登记

;

(4)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者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

统

(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

1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

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3

、联系方法

:

通讯地址

:

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双高路

29

号

邮政编码

:211300

电话

:025-57350997

传真

:025-57350178

联系人

:

张琳

六、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1日

附件一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165

2

、投票简称

:

宝丽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2

日交易时间

,

即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

4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

6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在投票当日

,

“宝丽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

元表示总议案

,1.00

元表示议案

1,2.00

元表示议案

2,

依次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表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６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４．００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００

６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００

７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７．００

８

公司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信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公司为红宝丽集团泰兴化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公司章程修正案

１１．００

(4)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1

日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2

日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４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６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７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８

公司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信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１０

公司为红宝丽集团泰兴化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

公司章程修正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委托人

(

签字

/

加盖公章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本委托有效期

:

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说明

:

1

、 授权委托人为自然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2

、 授权委托人对上述审议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反对”、“弃权”

,

三者只能

选其一

,

多选或未选择的

,

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3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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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5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下午

15:00-17:00 (

星期五

)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提供的网上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举行

2015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

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总经理芮益民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王玉生先生、独立董事李东先生、副总

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陈三定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